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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专利涉及耐磨材料生产技术领

域，具体涉及一种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

置。该装置包括通过净化管道依次连接的雾化吸

收模块、光催化器、吸附塔、引风机和排气筒，雾

化吸收模块包括雾化吸收塔，雾化吸收塔底部一

端设有粉尘排气管，另一端设有排烟管，雾化吸

收塔内自上而下设有雾化装置和高压喷淋装置，

雾化装置为丝网除雾器，高压喷淋装置包括若干

均布的喷淋头；光催化器包括紫外灯和多个可拆

卸的催化剂箱，催化剂箱内装有氧化钛催化剂；

吸附塔内设置有多个可拆卸的吸附箱,吸附箱内

装有硅胶吸附剂，粉尘排气管上设有中频炉集气

罩,排烟管上连接有若干强排风机。本实用新型

能够有效处理产生的粉尘废气和有害烟气，高效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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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包括通过净化管道(6)依次连接的雾化吸收模

块(1)、光催化器(2)、吸附塔(3)、引风机(5)和排气筒(4)，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吸收模块

(1)包括雾化吸收塔(11)，所述雾化吸收塔(11)底部分别设有粉尘排气管(7)和排烟管(8)，

所述雾化吸收塔(11)内自上而下设有雾化装置(12)和高压喷淋装置(13)，所述雾化装置

(12)为丝网除雾器，高压喷淋装置(13)包括若干均布的喷淋头；所述光催化器(2)包括紫外

灯和多个可拆卸的催化剂箱(21)，所述催化剂箱(21)内装有氧化钛催化剂；所述吸附塔(3)

内设置有多个可拆卸的吸附箱(31) ,所述吸附箱(31)内装有硅胶吸附剂，所述粉尘排气管

(7)上设有中频炉集气罩(9) ,排烟管(8)上连接有若干强排风机(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头通过

水管连接有循环水泵，所述中频炉集气罩(9)安装在中频炉炉门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催化

器(2)和吸附塔(3)之间的净化管道(6)内设有废气吸收棉。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引风机(5)

为离心风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筒(4)

不低于15m，其顶部设置有空气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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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专利涉及耐磨材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

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耐磨材料生产包括耐磨衬板和耐磨钢球。在生产过程中的废气主要包括中频炉钢

铁熔化过程中会因为金属及其化合物挥发、蒸发而产生一定量的烟尘、清砂产生的含尘烟

气、滚简机打磨产生的粉尘等，这些废气需要净化处理后才能排放，否则会造成为周边环境

污染。目前粉尘一般是采用负压净化管道系统收集然后进行气固分离，如布袋除尘器等；烟

气中含有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甲苯等废气，该废气中还夹带些粘性颗粒，粘附

于废气处理装置中使其失去功效，如硅胶吸收装置中的硅胶，往往被油性颗粒粘连成块，形

成无法经济连续使用。必须进行预处理后方可对废气进行处理，现有技术中的预处理措施

如循环液帘或通过水帘进行重力除尘等，其设备造价、维护成本、使用成本都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性能可靠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

装置，能够有效处理产生的粉尘废气和有害烟气，高效环保。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该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包括通过

净化管道依次连接的雾化吸收模块、光催化器、吸附塔、引风机和排气筒，其特征在于，所述

雾化吸收模块包括雾化吸收塔，所述雾化吸收塔底部分别设有粉尘排气管和排烟管，所述

雾化吸收塔内自上而下设有雾化装置和高压喷淋装置，所述雾化装置为丝网除雾器，高压

喷淋装置包括若干均布的喷淋头；所述光催化器包括紫外灯和多个可拆卸的催化剂箱，所

述催化剂箱内装有氧化钛催化剂；所述吸附塔内设置有多个可拆卸的吸附箱,所述吸附箱

内装有硅胶吸附剂，所述粉尘排气管上设有中频炉集气罩,排烟管上连接有若干强排风机。

[0005] 所述喷淋头通过水管连接有循环水泵，所述中频炉集气罩安装在中频炉炉门上

方。

[0006] 所述光催化器和吸附塔之间的净化管道内设有废气吸收棉。

[0007] 所述引风机为离心风机。

[0008] 所述排气筒不低于15m，其顶部设置有空气检测仪。

[0009]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该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能够有效处理产生的粉尘废气和有害烟气，高效

环保。粉尘废气和有害烟气分别进入雾化吸收模块，经雾化装置，粉尘和烟气被迅速聚合和

吸附，同时分成被粘附在雾化液体表面，再经高压喷淋装置喷淋，大部分粉尘和烟气被吸

收。未处理的烟气进入光催化器，与紫外灯照射氧化钛催化剂产生催化氧化反应，大部分烟

气被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经光催化氧化后的尾气进入吸附塔，在这里经过吸附箱内的硅

胶吸附，极少量的烟气和一些异味气体吸附于硅胶表面，最后达标的气体在经排气筒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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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在中频炉炉门上方设置中频炉集气罩，能有效将熔炼过程中的烟尘进行收集。在车间

内设置若干强排风机，能将清砂和滚简机打磨产生的粉尘进行有效收集。本实用新型使得

粉尘和有害烟气彻底被吸收处理，达标排放，同时废气处理效率高，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1‑雾化吸收模块，2‑光催化器，3‑吸附塔，4‑排气筒，5‑引风机，6‑净化管道，

7‑粉尘排气管，8‑排烟管，9‑中频炉集气罩，10‑强排风机，11‑雾化吸收塔，12‑雾化装置，

13‑高压喷淋装置，21‑催化剂箱，31‑吸附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4] 如图1所示的耐磨材料生产车间用除尘装置实施例，包括通过净化管道6依次连接

的雾化吸收模块1、光催化器2、吸附塔3、引风机5和排气筒4，雾化吸收模块1包括雾化吸收

塔11，雾化吸收塔11底部分别设有粉尘排气管7和排烟管8，雾化吸收塔11内自上而下设有

雾化装置12和高压喷淋装置13，雾化装置12为丝网除雾器，高压喷淋装置13包括若干均布

的喷淋头；光催化器2包括紫外灯和多个可拆卸的催化剂箱21，催化剂箱21内装有氧化钛催

化剂；吸附塔3内设置有多个可拆卸的吸附箱31,吸附箱31内装有硅胶吸附剂，粉尘排气管7

上设有中频炉集气罩9,排烟管8上连接有若干强排风机10。喷淋头通过水管连接有循环水

泵，中频炉集气罩9安装在中频炉炉门上方。光催化器2和吸附塔3之间的净化管道6内设有

废气吸收棉。引风机5为离心风机。排气筒4不低于15m，其顶部设置有空气检测仪。

[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过程是：耐磨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废气和有害烟气分别

经粉尘排气管7和喷烟气排气管8进入雾化吸收模块1，经雾化装置12，粉尘和烟气被迅速聚

合和吸附，同时分成被粘附在雾化液体表面，再经高压喷淋装置13喷淋，大部分粉尘和烟气

被吸收。未处理的烟气在引风机5负压下，进入光催化器2，与紫外灯照射氧化钛催化剂产生

催化氧化反应，大部分烟气被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生成一些有异味的副产物气体。经

光催化氧化后的尾气进入吸附塔3，在这里经过吸附箱31内的硅胶吸附，极少量的烟气和一

些异味气体吸附于硅胶表面，最后达标的气体在经排气筒4向外排出。在中频炉炉门上方设

置中频炉集气罩9，能有效将熔炼过程中的烟尘通过排烟管8进行收集。在车间内设置若干

强排风机10，能将清砂和滚简机打磨产生的粉尘通过粉尘排气管7进行有效收集。排气筒4

顶部设置有空气检测仪用于监测SO2、NO2、TSP、PM1o的24小时平均浓度。

[001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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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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